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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等大的神蹟！ 

日期: 2025 年 3 月 16 日       講員: 吳松霖長老 

經文：約翰福音第五章 19-30 節 

耶穌在世所行的神蹟，顯明祂的身份與使命，而這些神蹟不僅是外在的奇事，更帶出

深刻的屬靈意義，關乎人從死入生的永恆盼望。約翰福音特別記錄了耶穌的七件神蹟，其

中在第五章，耶穌於安息日醫治了一位病了三十八年的癱子，這不僅是神蹟的展現，更成

為耶穌宣告祂與父神同等的轉捩點。從這段經文（約翰福音 5:19-30），我們可以認識耶

穌與父的合一，以及祂如何向世人啟示神的心意，使我們這些必死之人，因信祂而得永

生，並終將面對復活與審判的終局。 

一、子與父同等，並向世人啟示父神 

耶穌在與猶太人的公開對話中明確指出：「只憑著自己不能做什麼，唯有看見父所做

的，子才能做。」（約 5:19）此話顯示出祂完全順服父神的旨意，並與父擁有同等的權柄

與能力。父所行的事，子也照樣行，表示耶穌與父神在本質上無二，是完全的神。 

猶太人對耶穌的宣告極為反感，因祂在安息日行醫治之工，並稱神為自己的父，等同

自認與神同等。然而耶穌的意圖並非挑戰律法，而是超越律法，將那看不見的父神具體呈

現在人前。耶穌說：「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。」（約 14:9）藉著祂的行為與教導，

世人得以認識父神的作為與心意。 

此外，父愛子，將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給祂看，並將「更大的事」啟示給祂，要叫人

稀奇（約 5:20）。這「更大的事」不僅指已行的神蹟，更是指賜人生命與末日審判的權

柄，彰顯耶穌與父同工同權。 

二、那必死之人，因信耶穌出死入生 

耶穌不僅行神蹟醫治人身體的病痛，更要賜人屬靈的生命。祂說：「那聽我話、又信

差我來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於定罪，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」（約 5:24）這「出死入生」

表明人本因罪與神隔絕，是靈性死亡的狀態；然而因信耶穌，便脫離死亡進入生命，並得

著永遠的生命。 

耶穌強調，「時候將到，現在就是了，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，聽見的人就要活

了。」（約 5:25）這不僅是指將來身體的復活，更是現在靈性的甦醒。凡願意聽從耶穌話

語並信靠祂的人，當下即得著新生命，成為活人，脫離罪的轄制與死亡的權勢。 

耶穌能隨自己的意思使人活著，因祂與父同擁生命的本質（約 5:26）。祂賜下生命，



使我們不再是靈性上的死人，而是真正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享受與神同在的豐盛。 

三、末日的終局，復活入永生或滅亡 

耶穌不僅有賜生命的權柄，也擁有審判世人的權柄。父將審判的事全交於子，使人都

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樣（約 5:22-23）。耶穌強調，在末日將有一次普世性的復活：「凡

在墳墓裡的都要聽見祂的聲音，就出來；行善的復活得生，作惡的復活定罪。」（約

5:28-29） 

這裡的「行善」指的是信從耶穌，願意活在祂光中的人；而「作惡」則是拒絕耶穌、

持續在黑暗中行的人。審判的結果分兩類：進入永生或進入滅亡，沒有第三條道路。耶穌

的審判是公平的，因祂完全順服父神的旨意（約 5:30），祂來不是為定罪，乃是為拯救。 

面對這末日的終局，我們應當省思自己的信仰狀態：是否已出死入生？是否為身邊尚

未信主的人迫切禱告？耶穌成就救恩的目的，是願萬人得救，不願一人沉淪。神可能預備

你成為祂救恩的管道，邀請人認識這位賜生命的主。 

結語： 活出永生，見證神蹟 

耶穌所行的神蹟，不僅僅是醫治、變水為酒、叫死人復活等超自然作為，更是為了彰

顯祂與父神同等的身份，並將看不見的父神啟示給世人。耶穌擁有賜生命與審判的全權，

祂不單醫治人的身體，更願意賜下永恆的生命，使本該滅亡的我們，因信祂而出死入生，

得著不被定罪的確據。 

這樣的救恩，是神在我們生命中所成就極大且奇妙的神蹟。我們這些原本靈性死亡、

與神隔絕的必死之人，如今因信耶穌基督，得以復活過來，不再活在罪與死亡的轄制之

下，而是活在神的愛與恩典中，成為屬神的兒女，擁有永生的盼望。 

然而，得救並非終點，而是起點。當我們確知已經進入永生，也應回應神的呼召，去

傳福音、做見證、服事人，讓更多人得聞福音，經歷神的愛與救恩。我們每個人，可能正

是神預備要使用的器皿，使祂的救恩臨到我們身邊還未信主的家人、朋友與同事。讓我們

在這充滿挑戰與試煉的世代，立志為主而活，持守信仰，忠心傳揚福音，讓這何等大的神

蹟，不僅成就在我們的生命中，也臨到更多人的生命裡，使更多靈魂因我們的回應而得著

永生，共享天國榮耀，直到主再來的那日。 

 
林南 LINE@帳號 

講道影片/摘要檔案 

個人思想及小組討論題綱  

一、在我信主那個時刻，我已經是活人！思想自己有活人的生

命嗎？或是活得像個死人呢？將自己的軟弱交給主，使我能

靠主活出滿有盼望的永生生命。  

二、當我知道不信主之人的最終結局，對我向人傳福音的意願

與行動，會有什麼改變嗎？對於我已經領受的救恩，我有什麼

新體會嗎？  

三、自己身邊有那些未信主的家人、朋友或同事，在禱告裡求

主引領，如何向他們傳福音或分享信仰？ 



 


